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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学院校园基建维修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基建维修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学校各单位、部门及师生员工快捷地申报基建维修、改造工程，确保教学、科研的正常进行和师生员工的正常工作、学习、生活需要，根据有关规定和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学校的各类公用设施，全校师生员工都应加以爱护。学校将定期对各类公用设施进行必要的正常修缮，在维修期间任何人不得有意阻拦和破坏。
任何人不得随意拆除、修改校内建筑物的一切设施或任意改动建筑物的结构。因私自拆除、改动建筑物的设施或结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包括间接损失），由损坏人承担。 

二、维修范围

基建维修包括公用建筑物的室内墙面、地面、天棚、黑板、合页、板扣、门窗玻璃、门锁、排水道等的维修，教职工住宅公用部分的维修以及公共场所的维修、改造等（不包含给水、电路、设备等的维修）。

三、维修、改造项目申请及实施 

（一）维修、改造项目申报

1、教学、科研、实验、行政用房等公用建筑的维修、改造，分别由管理责任单位在年底规定时间向基建维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急需维修改造的计划外项目，根据维修申报程序向基建维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2、学生宿舍的维修、改造，由学生宿舍管理部门在年底规定时间向基建维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急需维修改造的计划外项目，根据维修申报程序向基建维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3、教职工宿舍公用部分以及未出售（租）的教职工住宅的维修，由学校物业管理部门在年底规定时间向基建维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急需维修改造的计划外项目，根据维修申报程序向基建维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4、学校其他公共设施的维修、改造，由相应管理责任单位在年底规定时间向基建维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急需维修改造的计划外项目，根据维修申报程序向基建维修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二）制定年度维修、改造计划

各单位（部门）根据实际情况，于每年年底向基建维修管理部门提出维修、改造项目的报告。基建管理部门汇总并进行初审（分别与项目提出单位现场勘察、了解项目实际情况、提出经费概算）后作为下一年度维修、改造计划报学校审批。经批准的项目，基建维修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安排实施。未经批准的项目，由基建管理部门向申报维修单位（部门）反馈意见。 

（三）维修、改造申报程序 

在当年学校维修、改造计划安排以外且迫切需要维修、改造的项目，按以下程序申报审批。

1、属于年度财务预算内的零星维修（一次性投资1000元以内）和一般维修（一次性投资1000-10000元以内）：由申请单位（部门）填写维修审批表（见附表1），由基建维修管理部门审批并组织实施。 

2、对资金量较大的专项维修（一次性投资在10000元以上）和需要追加财务预算的维修项目：由申请单位（部门）填写维修审批表（见附表2），由基建维修管理部门初审（追加财务预算的维修项目须计财处落实资金签署意见）后，报校分管领导审批。维修项目经批准后由基建维修管理部门组织实施。

四、基建维修基本要求 

（一）不符合国家现行规范和要求的不能维修。 

（二）对影响房屋结构、建筑美观的不予维修。 

（三）房屋未验收的不予维修。 

（四）需与其他单位配合的，根据情况酌情维修。 

（五）未批准的维修改造项目不予实施。

五、零星维修项目服务承诺时间

对属于零星维修项目的维修工程，基建处维修科按接收维修申请单确认后在以下时间内完成，具体见下表： 
	维修工程项目
	维修完成时间
	备     注

	修换木质门、窗及玻璃、锁、板扣 
	48小时内 
	  

	黑板维修及更换 
	24小时内 
	  

	厕所下水管道漏维修 
	48小时内 
	 自然条件影响不能施工除外

	厕所墙、地面漏维修 
	48小时内 
	 自然条件影响不能施工除外

	更换洗涤盆 
	24小时内 
	  

	1 M2以内墙面维修 
	24小时内 
	自然条件影响不能施工除外 

	1 M2以内地面维修 
	24小时内 
	养护时间除外 

	1 M2以内天棚维修 
	24小时内 
	自然条件影响不能施工除外 

	1 M2以内屋面漏维修 
	48小时内 
	自然条件影响不能施工除外 


六、附则

（一）人为破坏或管理不善损坏，由管理责任单位按程序申请，相关责任单位或个人办理赔偿手续后，基建维修管理部门及时组织维修。

（二）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由宜宾学院基建处负责解释。 

宜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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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宜宾学院基建维修申报审批表（一）

	项目名称
	

	立项理由
	

	项目概况（含项目地点、规模、使用要求、工程时间）
	

	申报单位
	                                            （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基建处意见
	                                  （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  注
	


说明：此表用于年度预算范围内的一次性投资壹万元以内维修项目申报

附表2：

宜宾学院基建维修立项申报审批表（二）
	项目名称
	

	立项理由
	

	项目概况（含项目地点、规模、使用要求、工程时间）
	

	申报单位意见
	（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基建处意见
	概算总金额
	
	拟定完成时间：

	
	建议招标

方式
	
	（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计财处意见
	（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学校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  注
	


说明：此表用于年度预算范围内一次性投资壹万元以上及预算外维修项目申报
PAGE  
4

